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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说明条款
经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甲方）评测，深圳市思普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乙方）思普达超级

数字化平台 4.1.0.15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云公有云平台（鲲鹏）完成并通过了相互兼

容性测试认证，现甲方授权乙方根据以下条款使用鲲鹏技术认证徽标。

一、甲方授权乙方使用其认证徽标，该认证徽标使用许可为非独占、不可转让的普通许可，具体

授权内容如下：

1）授权使用条件：仅用于证明证书所列乙方产品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云公有云平台

（鲲鹏）完成并通过相互兼容性测试认证， 乙方不得滥用该证明于其他任何目的。

2）授权使用范围：双方均可在市场营销材料使用该证明，测试报告及认证徽标。

3）授权使用时间：自证书颁发之日起36个月。

4）授权使用方式：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认证徽标图样使用，不得擅自对图样作任何修

改。

二、未经书面同意，甲乙双方不得超出本证书授权内容使用认证徽标。甲方授予乙方的认证徽标

使用许可，不构成甲方任何已有权利的转移。

三、除第一条明确授权外，本证明不包括任何其他授权或许可，也不应被解释为在甲方和乙方间

创设或者形成任何其它关系；任何一方若违反本认证书的任何约定，对方有权随时单方撤回本证

明的所有授权。

四、本次认证使用以下测试环境，详细信息参见附件测试报告。

操作系统 Ubuntu 数据库 PostgreSQL

硬件设备 鲲鹏服务器 处理器 鲲鹏处理器

云服务 分布式缓存服务DCS

五、授权认证徽标

本证书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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